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參加校外研習(討)成果報告
	姓名
	
	填表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單位
	
	職稱
	

	研習(討)會
名稱
	

	研習會（討）

 性       質
	□ 國外研討會－發表論文（需檢附會議議程及發表論文）
□歐洲、美國、加拿大、非洲及中南美洲補助新台幣40,000元為上限
   □紐西蘭及澳洲地區以新台幣30,000元為上限
   □中國大陸地區以新台幣16,000元為上限
   □亞洲其他地區及其他未列之國外地區以新台幣20,000元為上限。
□ 國內研習（討）會－發表論文
□ 參加勞動部乙級以上證照或其他公民營證照或認證輔導者（核銷時應檢附證照或認證通過證明）
□ 參加國內研習活動(含教育訓練、碩士以上學分班課程、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、深        度實務研習及多元升等講習)。
□ 參加教育部補助公民營機構實務研習。（請檢附錄取通知，得申請差旅費補助）
□ 獲教育部核定深耕服務者，其帶職帶薪期間之薪資及深耕服務期間所需之耗材費。
□ 參與或指導學生參與專業相符之國際競賽或訓練交流。 (檢附競賽參與或指導證明或交流
   邀請證明向學校申請並經同意後，得申請報名費、註冊費或差旅費，核銷須檢附參與競賽成果報告）

	參 加 時 間
	

	舉 辦 地 點
	
	主辦單位
	

	核銷需繳附件

(請報告人依序檢核)
	□1.粘存單-報名費.差旅費等相關單據。

□2.經核准之研習（討）申請書正本。

□3.研習（討）成果報告(本表)。
□4.研習結案報告電子檔。
	□5.研習課程資料或研討會發表論文影本。
□6.請假單。

□7.研習證書影本（16小時以上研習需附）。

	研習(討)成果報告

	


	

	【請具體描述本研習對教學或研究改進之助益】



	備  註：

1.研習（討）成果報告請用電腦key-in，並檢附電子檔或e-mail至rbm@mail.hdut.edu.tw，
  未提供電子檔者恕不收件。
2.成果報告內容請務必針對研習（討）心得及對教學、研究改進詳述，切勿只填寫大綱或議程。
3.發表研討會論文者請全文影印一份送人事室留存。

	報告人簽章
	系科主管簽章
	人事室主任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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